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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最严”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规定出台，首次纳入本人、配偶、
子女国（境）外存款投资等情况

填报哪些情形
容易出现错漏？
据介绍，此前《规定》执行情

况，填报中出现错漏的情形时有发
生。例如，配偶子女从业情况发生
变化的，家庭成员中有学龄前儿
童、待业、退休及退休后再就业等
情况，均要反映；学生的学校发生
变化的，也需要填报。

针对正在办理离婚手续的情
形，领导干部填报个人有关事项
时，婚姻状况应以填报日期当天在
民政部门的登记情况为准。不能
以此为借口，说对即将离婚的配偶
情况不了解、不报告，更不能觉得
难为情不向组织报告。子女正在
国外读书的，不管年龄多大，只要
是未婚子女不能实现经济独立、不
能独立生活的，都应算作共同生活
的子女。子女名下的房产、投资、
理财等情况都应当如实报告。

针对与配偶之间财务独立的
情况，要与配偶进行充分沟通，无
论是配偶婚前财产还是现有投资、
理财、房产，都应当按规定如实报
告。还对漏报、瞒报的具体情形和
处理规定做出了区分。在认定漏
报情形时，《办法》的用语一般是
“少报告”；在认定瞒报情形时，用
语一般是“未报告”。对漏报、瞒报
行为的处理，考虑到瞒报属于主观
故意，是对组织不忠诚老实的体
现，所以在组织处理方面体现了加
重的原则。

不如实报告情况
将受到什么处理？
《规定》第十七条规定，领导干

部有无正当理由不按时报告的、不
如实报告的、隐瞒不报的、不按照
组织答复意见办理的，根据情节轻
重，给予批评教育、限期改正、责令
作出检查、诫勉谈话、通报批评或
者调整工作岗位、免职等处理；构
成违纪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纪律
处分；不按照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
项，同时该事项构成另一违纪行为
的，依照有关规定进行合并处理。

中组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从查
核结果来看，全国因查核发现不如
实报告等问题被暂缓任用或者取
消提拔重用资格、后备干部人选资
格9100多人，因不如实报告等问题
受到处理的共12.48万人，有力强
化了对干部的日常管理监督，有效
防止了“带病提拔”。

领导干部要报告8项家事6项家产

抓“关键少数”
突出对党政领导干部监督

此次规定是2010年《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
事项》的修订版。4月19日，中组部有关负责人谈到《规
定》调整的背景时表示，随着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深化、事
业单位分类改革力度进一步加大，干部管理监督需要更
加科学化、精准化，对报告对象范围作适当调整势在必
行。

据介绍，这次修订出台的《规定》，坚持分类管理原
则，抓住“关键少数”，进一步突出对党政领导干部的监
督，将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报告对象范围作了适当调
整。党政机关县处级副职以上的干部包括非领导职务
干部，都要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人
民团体和事业单位的报告对象，范围同党政机关一致。

《规定》还将未列入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人民团体、
事业单位的报告对象范围调整为领导班子成员及内设
管理机构领导人员；将国有企业的报告对象范围调整为
中央企业的领导班子成员及中层管理人员、省管和市管
国有企业的领导班子成员。还要求拟提拔为填报范围
的考察对象，或者拟列入填报范围的后备人选，在拟提
拔、拟列入时，也应报告个人有关事项。

干部配偶子女
境外存款投资首次纳入报告

报告事项内容更突出与领导干部权力行为关联紧
密的家事、家产情况。修订后的《规定》总体上还是报告
8项家事、6项家产共14项内容。家事包括婚姻、因私出
国(境)证件和行为、移居国（境）外、从业、被司法机关追
究刑事责任等情况；家产包括工资收入、劳务所得、房
产、持有股票、基金和投资型保险、经商办企业以及在国
(境)外的存款和投资等情况。

与2010年的规定相比，修订后的《规定》对有的项
目作了进一步明晰、补充完善，对个别项目进行合并调
整。例如，在要求报告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情况中，
增加虽未移居国(境)外，但连续在国(境)外工作生活一
年以上情况的内容；要求报告配偶、子女被司法机关追
究刑事责任的情况中，增加“子女的配偶”被司法机关追
究刑事责任的情况；对金融投资方面的报告内容作了调
整，明确报告与领导干部权力行为关联度大的三项：股
票、基金、投资型保险，其中的投资型保险是今年明确要
求填报的一项重要内容。

《规定》还新增“本人、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在国
(境)外的存款和投资情况”，纳入填报内容。

专设抽查核实
随机抽查的比例提高至10%

此次《规定》专门增加抽查核实内容，专列五条对开
展抽查核实的方式、比例、对象以及查核结果运用、查核
联系工作机制等作出明确规定。

中组部有关负责人透露，个人有关事项从只报不查
到又报又查，从部分查核到“凡提必核”，随机抽查比例
提高到10%，两项合计年查核率达到25%。同时，明确
了查核联系工作机制和抽查核实纪律。此次修订《规
定》时，一并研究制定《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查核
结果处理办法》，为今后严肃处理不如实报告的行为划
出了底线，亮出了红线，为更加有效地强化查核结果运
用提供了遵循，必将促进报告制度得到更好地贯彻执
行。

据新华社消息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
发《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和
《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查核结果处理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并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认真遵照执行。《规
定》对报告对象范围作出进一步调整，新增本人、配偶、共同
生活的子女在国（境）外的存款与投资情况，还规定了领导干
部因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受到组织处理和纪律处分的
影响期，为更有效强化查核结果运用提供了遵循。

14项报告事项9项有新变化

●完善出国、出境两个事项，出国与出境情况要分开报
告。

●报告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情况中新增虽未移居国
(境)外，但连续在国(境)外工作生活一年以上情况的内容。

●报告配偶、子女从业情况中把“子女的配偶”从业情况
纳入报告内容，明确要求报告配偶、子女及其配偶担任私营
企业、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境内
设立的代表机构中由外方委派、聘任的高级职务等情况。

●报告配偶、子女被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中新
增“子女的配偶”被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

●报告房产情况中明确具有单独产权证书的车库、车
位、储藏间等也要报告。

●金融投资方面报告内容调整，明确报告与领导干部权
力行为关联度大的三项：股票、基金、投资型保险，其中投资
型保险是明确要求填报的一项重要内容。

●完善报告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情况，要求
报告配偶、共同生活子女经商办企业情况扩大到报告“配偶、
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情况。

●《规定》第三条事项发生变化怎么及时报告问题，包括
三个方面：一是如果发生变化应当在30日之内书面向党组
织报告，不能口头报告。二是领导干部属于班子成员的，需
要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阅签的，在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
阅签后向组织报告。三是及时报告后，下一年度集中报告
时，仍需报告上一年的变化情况。

●新增事项：将领导干部本人、配偶、共同生活子女在国
（境）外的存款和投资情况纳入报告内容。

焦点


